
！！！— 1 —！！！

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自治区公安厅

自治区市场监管厅 宁夏税务局 宁夏金融监

管局关于印发《高效办成企业购置不动产

转移登记“一件事”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、公安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审批服务管

理局，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区各市、县（区）税务局，国家金融监

督管理总局各市、县（区）分局，宁东管委会自然资源局、税务

局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东监管分局：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、自治区关于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部署安

排，扎实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“一件事”工作，现将《高

效办成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“一件事”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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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夏监管局

2026 年 3 月 2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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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效办成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

“一件事”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动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的决策

部署，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工作安排，全面推进高效办成企业购

置不动产转移登记“一件事”，切实提升企业满意度，结合我区

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依托自治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服务专

区，将企业购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过程

中涉及的个人身份信息核验、企业营业执照信息核验、纳税申报

以及贷款审批、抵押登记等多个部门事项，集成为企业视角的“一

件事”，通过窗口建设、流程再造、信息共享，进一步减材料、

减环节、减时间、减成本，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站式

高效办理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整合精简申请材料。全面梳理不动产转移登记、纳税

申报、贷款审批、抵押登记等环节所需申请材料，明确材料清单

和提供方式，合并各环节共性材料，推行多表合一、一套材料，

实现申请材料“一次提交”。能通过部门间数据共享获取的材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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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自然资源厅、宁夏税

务局、自治区市场监管厅、宁夏金融监管局，各市、县〔区〕按

职责分工负责；办理时限：4 月底前）

（二）设立“一窗办理、集成服务”窗口。各市、县（区）

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立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“一件事”服务专

窗，推动“一窗受理、并行办理”向“一窗办理、集成服务”升

级，实现不动产登记申请、税费缴纳、证书领取等全流程“一次

受理、一窗办结”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市、县〔区〕按职责分工负责；

完成时限：4 月底前）

（三）提升信息共享水平。依托自治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，

对接自然资源、税务、公安、市场监管、金融等部门业务系统，

推进不动产登记信息、税费缴纳结果信息、个人身份信息、企业

营业执照信息共享应用，满足不动产登记所需信息调用需求，支

撑材料免提交。推广不动产登记涉及的电子签章、电子合同、电

子证照应用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自然资源厅、宁夏税务局、自

治区公安厅、市场监管厅、宁夏金融监管局，完成时限：6 月底

前）

（四）畅通申请渠道。线上通过自治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、

“我的宁夏”APP 申请，线下通过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“一

件事”服务专窗申请。在办事大厅、门户网站等场所公开申请事

项所需材料目录、示范文本、办理时限、收费标准等信息，避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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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多头准备、重复提交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自然资源厅、宁

夏税务局、自治区公安厅、市场监管厅、宁夏金融监管局，各市、

县〔区〕按职责分工负责；完成时限：6 月底前）

（五）协同业务办理。建立多部门并联审核机制，高效推进

各环节业务办理。公安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分别通过共享平台核

验个人身份信息、企业营业执照信息；税务部门负责税费计征、

核税，提升在线支付缴税能力，进一步压减核税缴税时长，实时

推送完税结果；银行业金融机构负责贷款审批，实时推送抵押信

息；不动产登记机构负责登记材料审核、登簿、缮证，将登记结

果信息推送至数据共享平台。落实不动产登记费减免政策，小微

企业、个体工商户承诺后免收登记费，用于提供社区养老、托育、

家政服务的房产、土地免收登记费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自然资

源厅、宁夏税务局、自治区公安厅、市场监管厅、宁夏金融监管

局，各市、县〔区〕按职责分工负责；完成时限：6 月底前）

（六）拓展查询服务。优化信息查询渠道和方式，线上通过

“我的宁夏”APP、“宁夏自然资源”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查询不动

产登记信息，线下通过政务大厅窗口、自助查询机等查询不动产

登记信息。全面推行地籍图可视化查询，方便查询不动产登记自

然状况、权利限制状况，为企业购置不动产提供决策依据。（责

任单位：自治区自然资源厅，各市、县〔区〕按职责分工负责，

完成时限：5 月底前）



！！！— 6 —！！！

（七）探索涉企不动产登记改革

1．深化“带押过户”改革。联合金融监管部门，积极应用新

旧抵押权组合、分段、变更等模式，优化完善“带押过户”业务

流程。将“带押过户”服务从个人拓展到企业，从住宅拓展到工

商业等各类不动产，推动跨银行业金融机构可办，有效降低企业

过桥资金成本。全面推行预告登记，将预告登记结果作为银行审

批、放贷依据，维护交易和金融安全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自然

资源厅、宁夏金融监管局、宁夏税务局，各市、县〔区〕按职责

分工负责；完成时限：11 月底前）

2．创新不动产转让登记方式。聚焦企业不动产转让登记，优

化登记流程，便利企业不动产分割后转让和抵押融资，助力企业

盘活闲置资产、缓解融资压力。鼓励各市、县（区）积极探索对

权属清晰，符合规划、用地、建设、消防等法律法规的不动产允

许分割转让。对于项目投资额未达到 25%的，可先行办理预告登

记，在投资额达到法定条件后再办理转移登记，促进存量土地流

转盘活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自然资源厅、宁夏税务局，各市、

县〔区〕按职责分工负责；完成时限：11 月底前）

3．推动不动产单元代码“一码关联”落地应用。实施“源

头赋码”，预先编制不动产单元代码，并将其记载于用地预审与

选址意见书、用地批复、建设用地规划条件、土地出让合同、划

拨决定书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不动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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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证书等材料中，发挥不动产单元代码作为不动产唯一身份标识

作用，实现“规、批、供、用、登”等全流程各环节信息共享、

“一码关联”和联合监管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自然资源厅，各

市、县〔区〕按职责分工负责；完成时限：11 月底前）

三、组织实施

各地、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部门协调，

压实工作责任，紧盯目标任务，加大推进力度，广泛开展政策解

读、业务培训，及时解决推进落实中存在的问题，确保各项工作

任务按期高质量完成。要及时总结好经验、好做法，充分利用政

府网站和各类新闻媒体做好宣传工作，扩大工作知晓度，营造良

好营商环境氛围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金铭，0951—5962120。

附件：高效办成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“一件事”工作流

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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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高效办成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“一件事”工作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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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6 年 3 月 30 日印发


